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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0-064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147号文核准，北京东方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1,4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84,97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4,866.15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0,103.85万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3日对本次发行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正信验字（2009）第1—037

号）。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28,612.83万元，

其中：设立分公司项目14,425.23万元；绿化苗木基地建设项目14,187.60万元。 

设立分公司项目具体为在云南省昆明市设立西南分公司，在海南省三亚市设

立海南分公司，在北京市设立生态湿地工程分公司。其中分公司前期设立费用为

1,023.40万元，购置施工设备2,521.83万元，补充分公司流动资金10,880.00万元。 

截至2010年9月30日，设立分公司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3,725.28万元，剩余募

集资金10,699.95万元。 

二、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部分变更的有关情况 

1、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方案 

根据项目管理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将原在海南省三亚市设立海南分公

司的实施地点变更至山西省大同市，设立山西分公司，业务范围辐射山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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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省份的园林业务，原海南分公司拟开展的业务转由总部度假事业部统一管

理。 

2、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必要性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目前项目的区域分布和未来业

务发展的需要而确定的。山东省和山西省是公司服务的重点省份，截至目前，公

司在山东省、山西省已承接和跟踪的项目数量较多。随着公司业务在山西、山东

等省份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对项目的精细化管理和市场的进一步深入拓展，公

司拟在山西大同市设立分公司，原拟设立的海南分公司的业务划分给度假事业

部，由总部直接管辖。 

3、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可行性 

山西省是我国的资源大省，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7,365.7亿元，人均GDP

达3,154美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人文、宜居的城市

环境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求，鉴于此，政府加大了对园林绿化、生态保护的力度。

山东省是我国的经济强省，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山东全省投入城市绿化建设资

金145.7亿元，创建生态园林城市，有力地推动了山东园林绿化市场的快速发展。

目前，公司在山西、山东的近10个城市开展设计和园林施工业务，跟踪的项目较

多，市场前景广阔。将设立分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到山西省，有利于加快

募集资金投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4、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过程中的募集资金使用 

因本次变更为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因此，变更过程中公司需支付的资

金以及变更后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的投资均由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即剩余的

10,699.95万元设立分公司项目募集资金仍将全部用于云南分公司、山西分公司和

生态湿地工程分公司的项目建设。 

三、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所存在的风险、对策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

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

《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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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

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使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更加符合公司

的现实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及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四、 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东方园林将设立分公司的实施地点由海南省三亚市变更为山西省大同市，已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有利于公司的项目管理和业务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中信建投证券同意东方园林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地点。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件：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